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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家庭工作服务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内蒙古乌兰美文化旅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

自治区家庭工作服务中心、内蒙古自治区家政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内蒙古自

治区家政服务协会、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聂彦霞、石华、赵瑞荣、佟凯、苏道格日勒、银露、吕燕卿、张冠女、李冬梅、

陈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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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护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母婴护理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基本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纠纷处理、

监督与投诉。 

本文件适用于母婴护理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 标志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 19012  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投诉处理指南 

GB/T 33855-2017  母婴保健服务场所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母婴护理服务  maternal-child nursing services 

为产妇、新生儿提供饮食起居照料、卫生清洁、专业护理等服务活动。协助产妇产后康复，指导产

妇产后心理护理及提供新生儿智护训练服务。 

 

母婴护理服务机构  maternal-child nursing services agency 

依法设立的从事母婴护理服务经营活动的组织，以下简称服务机构。 

 

母婴护理员  maternal and child care worker 

经考核合格后从事母婴护理服务，取得有偿报酬的专业人员(俗称月嫂、育儿嫂)。 

 

母婴护理服务用户  maternal and child care service users 

接受母婴护理服务的家庭和个人，以下简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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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护理服务合同  maternal and child care service contract 

母婴护理服务用户与母婴护理服务机构、母婴护理员为确立服务内容、服务期限、服务质量、三方

权利义务关系、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等，依法协商一致达成的约定。 

 

转案  transfer case 

服务对象出现异常情况，超过母婴护理员的工作能力与范围，由母婴护理员或服务机构通知相关人

员提交给特定医疗机构接案。 

4 基本要求 

服务机构要求 

4.1.1 应依法登记、注册，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 

4.1.2 应具有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 

4.1.3 应具有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固定经营场所和基础设施设备。 

4.1.4 固定经营场所环境、卫生方面应符合 GB/T 33855-2017中 6.3部分的要求。 

4.1.5 固定经营场所消防安全方面应符合 GB 15630和 GB 13495.1的要求。 

4.1.6 应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悬挂服务标识，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规章制

度、岗位职责和投诉监督电话。 

4.1.7 应对服务提供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一年不应少于一次。 

4.1.8 应与服务提供人员签订合同，并购买家政商业保险。 

母婴护理员要求 

4.2.1 基本要求 

4.2.1.1 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尊重用户。 

4.2.1.2 应具有身份证明、职业资格证、健康证，应按照国家商务部和卫健委要求，对《家政服务员

体检基本项目》列明的项目进行体检，体检结果有效期为一年，期满后应再次进行体检。 

4.2.1.3 应定期参加职业培训，不断提高护理知识和专业技能，具备与等级相适应的服务技能。 

4.2.1.4 应经过服务机构的审核，审核内容包括健康检查、技能评定、心理评价、沟通能力等方面。 

4.2.1.5 应无刑事犯罪记录、无精神病史和传染病。 

4.2.1.6 应取得商务部家政信用查询平台的家政服务员信用查询证书。 

4.2.2 职业道德 

4.2.2.1 应遵守服务机构规章制度，维护服务机构利益，树立服务机构良好形象。 

4.2.2.2 应注重文明礼貌，品行端正。 

4.2.2.3 应维护用户合法权益，尊重用户隐私权。 

4.2.3 礼仪规范 

4.2.3.1 应掌握基本体态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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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站姿要挺胸抬头、身体直立、站立时不可歪脖、扭腰、屈腿，撅臀，挺腹； 

b) 走姿要优雅稳健、忙而不乱，不可双手插兜或背手走路； 

c) 坐姿要稳，不可敞开腿、跷二郎腿、抖腿； 

d) 蹲姿要用交叉式蹲姿或高低式蹲姿。 

4.2.3.2 应熟知交往礼仪： 

a) 进门前要先敲门，轻轻敲三下，得到允许后方能进入； 

b) 出门要轻轻关门，切忌用力太重； 

c) 初次见面要面带微笑，做自我介绍，微微鞠躬或与用户握手。 

4.2.3.3 应熟知进餐礼仪： 

a) 入座后姿势端正，应与餐桌保持适当距离； 

b) 应使用自己的餐具，不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 

c) 禁止在公共场合剔牙，餐后使用牙签要用手或手帕遮挡； 

d) 进餐时不能发出声响，要做到食不言。 

4.2.3.4 表情礼仪要做到谦恭、友好、真诚，目光要真诚对视。 

4.2.3.5 应尊重用户风俗礼仪习惯。 

4.2.4 个人卫生 

具有良好的卫生习惯，遵守服务卫生要求： 

a) 应勤洗手，做饭或换尿布前后、如厕后要洗手； 

b) 应在饭后漱口，保持口腔清洁、无异味； 

c) 应经用户同意之后方可洗澡，洗澡后应将浴室地面打扫干净，不留积水； 

d) 应将个人衣物与用户衣物分开洗，个人衣物晾晒位置应征求用户同意； 

e) 应携带自己的床品，保持床铺干净整洁。 

5 服务内容及要求 

服务总体要求 

5.1.1 照料产妇 

5.1.1.1 做好产妇的生活护理。 

5.1.1.2 指导产妇掌握正确的喂养方法。 

5.1.1.3 能正确识别及简单处理乳头内陷、乳头皲裂、乳房胀痛等常见乳房问题。 

5.1.1.4 指导产妇做产后操，引导产妇参与新生儿智护训练活动。 

5.1.1.5 根据产妇的体质，合理安排产妇的饮食。 

5.1.1.6 观察产妇情绪变化，及时进行心理沟通与心理疏导。 

5.1.2 照料新生儿 

5.1.2.1 根据新生儿实际情况正确的喂水、喂奶，并做好记录。 

5.1.2.2 做好洗脸、洗头、洗身体、洗臀部等清洁卫生工作。 

5.1.2.3 勤洗、勤换、勤晒新生儿衣服及尿布，正确穿脱衣服、纸尿裤。 

5.1.2.4 正确调配奶粉。 

5.1.2.5 为新生儿修剪指（趾）甲，进行脐部护理、臀部护理。 

5.1.2.6 观察新生儿大小便颜色、性状及便量，如有异常及时告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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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7 正确清洗消毒奶瓶、餐具、玩具等新生儿用品。 

5.1.2.8 观察、照料新生儿的睡眠。 

5.1.2.9 定期测量体重、身高、头围，观察新生儿体温和身体健康状况。 

5.1.2.10 适时进行新生儿抚触、做被动操等智护训练。 

5.1.2.11 掌握新生儿的预防接种知识，提醒用户按时接种。 

服务具体要求 

5.2.1 产妇照料内容 

5.2.1.1 日常生活护理 

协助产妇日常护理及活动，主要包括协助产妇刷牙、洗脸、洗头、擦浴、洗脚及泡脚。在医护人员

的指导下，协助产妇按摩、翻身、床上活动。 

5.2.1.2 母乳喂养指导 

5.2.1.2.1 母乳喂养实施早开奶、早接触、早吸吮原则，建议在新生儿出生后即刻与产妇进行皮肤接

触，出生 30 min即可吸吮乳房，实现母婴同室。 

5.2.1.2.2 选择正确的哺乳姿势，产妇与新生儿胸贴胸、腹贴腹、鼻尖对乳头，保持新生儿耳朵、肩

膀、髋部在一条直线上。 

5.2.1.2.3 保持正确的含接姿势，产妇拇指与其余四肢成 C 型托起乳房，新生儿张大嘴含接产妇的乳

头及大部分乳晕。 

5.2.1.2.4 防止新生儿鼻部受压，产妇用手指轻轻地向下压迫乳房表面组织，保持新生儿呼吸道通畅。 

5.2.1.2.5 两侧乳房交替吸吮，先吸空一侧乳房再吸另一侧，有效吸吮时间一般在 15 min～20 min。 

5.2.1.3 乳房护理 

5.2.1.3.1 喂奶前后用 40 ℃～50 ℃的温水清洁擦洗乳房。 

5.2.1.3.2 观察乳头情况，如乳头凹陷、乳头皲裂，采取正确的哺乳方法。 

5.2.1.3.3 观察乳房情况，如出现红、肿、热、痛等乳腺炎的表现，建议及时就医。 

5.2.1.4 清洁会阴 

5.2.1.4.1 及时更换产褥垫，认真观察会阴部恶露和伤口情况，保持会阴部清洁。 

5.2.1.4.2 做好会阴部护理，每日 2 次。一般用碘伏清洁会阴，如有伤口首先清洁伤口部位，最后擦

拭肛门，保持会阴部干燥。 

5.2.1.5 指导护理新生儿  

5.2.1.5.1 指导产妇及家属正确托抱新生儿，注意托抱好头颈部、腰部、臀部。 

5.2.1.5.2 在出户前指导产妇及家属正确穿脱衣服、换尿布或纸尿裤，参与新生儿护理及智护训练。 

5.2.1.6 形体恢复指导 

对产妇进行形体恢复指导，主要包括依据产妇健康状况，指导产妇做形体恢复，如腹式呼吸、形体

恢复操等。 

5.2.1.7 产后心理护理 

5.2.1.7.1 关心产妇的心理感受，多陪伴，减少产妇的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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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7.2 观察产妇情绪变化，及时与产妇或其家人进行沟通，指导家属特别是配偶，给与产妇更多

的关爱，帮助产妇心情愉悦渡过产褥期，预防产后抑郁症的发生。 

5.2.1.8 制作月子餐 

5.2.1.8.1 产妇的膳食要科学搭配、咸淡适中，忌食生冷刺激性食物，做到一清、二温、三补、四调

原则。 

5.2.1.8.2 根据产妇身体恢复情况、乳汁分泌情况、饮食风俗习惯及个人喜好，制作营养均衡的月子

餐，一般每天制作 5～6餐。 

5.2.2 新生儿照料内容 

5.2.2.1 五官护理 

5.2.2.1.1 眼部：将新生儿的头颈托起固定好，用专用清洁小毛巾由内眼眦向外眼眦轻轻擦拭，每擦

拭一次更换毛巾使用部位。有分泌物用棉签擦拭，有红肿建议家属就医。 

5.2.2.1.2 鼻腔：将新生儿的头颈托起固定好，取清洁细轴双头棉签并握住其根部，螺旋式轻轻擦拭

鼻孔浅部，不可擦拭过深，擦拭一个鼻孔更换一个棉签头，更换新的棉签擦拭鼻翼两侧。 

5.2.2.1.3 口腔：将新生儿的头颈托起固定好，取粗棉签蘸生理盐水，依次轻轻擦拭其舌面、上颚、

两颊、上下牙床，一个部位用一根棉签，不要蘸取过多生理盐水，避免新生儿呛咳。 

5.2.2.1.4 面部：每天洗脸时用温水轻轻擦拭新生儿的额头、脸颊、下颌等部位，并涂抹新生儿润肤

霜保护皮肤。 

5.2.2.1.5 耳部：托起新生儿的头颈部并固定好，握住细轴棉签根部分别清理耳道口、耳窝、外耳廓

和耳后乳突处，棉签不可深入耳道内部，避免误伤。 

5.2.2.2 洗澡 

5.2.2.2.1 洗澡时间宜选择在吃奶后 1 h或两奶之间，环境温度宜在 26 ℃～28 ℃，水温宜在 38 ℃～

40 ℃，水量达到洗澡盆高度的 2/3。 

5.2.2.2.2 洗澡前观察新生儿疫苗接种部位皮肤情况，全身皮肤有无破损部位，如有破损暂停洗澡。 

5.2.2.2.3 洗澡时从上向下清洗，重点清洗颈部、腋下、腹股沟等褶皱部位，动作轻柔，避免水流入

眼睛、耳朵及未脱落的脐窝内，清洗后背需要翻身时要护好头颈部，洗澡结束要及时擦干新生儿身体上

的水分。 

5.2.2.2.4 洗澡过程中要专注，要有亲和力，随时与新生儿互动，进行语言及眼神的交流，做到轻声

细语。 

5.2.2.2.5 洗澡过程中注意安全，避免烫伤、摔伤、溺水现象的发生。 

5.2.2.3 脐部护理 

5.2.2.3.1 一般用碘伏或 75%酒精消毒脐部，每日 2次，保持脐部干燥，如脐带已脱落可改为每日 1次

消毒。 

5.2.2.3.2 从脐窝处开始向四周消毒，消毒后的棉签不能重复使用，避免再次感染。 

5.2.2.3.3 如脐部有渗液或渗血需用医用干棉签吸附后再消毒，渗血时可用干棉签压迫几秒，再用脐

带包或消毒纱布包扎，保持干燥、清洁。注意观察有无异常，如有红肿、分泌物增多、持续出血等异常，

应及时就医。 

5.2.2.3.4 纸尿裤不能盖过脐部，以免尿液污染脐部。 

5.2.2.4 臀部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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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由前向后的原则，及时清理排泄物，清洗生殖器、臀部、肛门，保持臀部清洁，预防红臀(尿布

疹)的发生，若出现肛门周围皮肤的感染，及时告知用户立即就医。 

5.2.2.5 穿脱衣服及纸尿裤 

5.2.2.5.1 选择型号合适的纸尿裤，腰贴粘到纸尿裤立体护围中间，捋好两侧防漏隔边，纸尿裤松紧

要以能容纳一指为宜。 

5.2.2.5.2 保持新生儿衣物清洁卫生，沾上奶液、污物或弄湿要及时更换，穿脱衣物之前要检查衣物

有无异常。 

5.2.2.5.3 先穿上衣再穿裤子，先脱裤子后脱上衣，穿脱衣服时要顺着新生儿四肢关节的方向进行，

保证安全。 

5.2.2.5.4 根据季节及环境温度合理安排衣物薄厚，应选择宽大舒适、纯棉制品。 

5.2.2.6 睡眠护理 

5.2.2.6.1 保持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室温应控制在 26 ℃～28 ℃，湿度应保持 55%～60%，每天睡眠

时间宜在 18 h～20 h左右。 

5.2.2.6.2 侧卧时注意不要将新生儿耳廓反折压迫，防止变形，交替选择睡眠姿势。 

5.2.2.6.3 睡眠过程中应随时观察新生儿情况，以免呛奶、窒息等意外发生。 

5.2.2.7 拍嗝 

5.2.2.7.1 喂奶后应给予新生儿拍嗝，拍嗝时应保护好身体各部位的安全，体位变换不宜太大，防止

新生儿突然吐奶。拍嗝持续时间以 3 min～5 min为宜。 

5.2.2.7.2 手掌呈空心状由下向上轻拍新生儿的背部，避开腰部，拍嗝力度适中，如未拍出嗝，将新

生儿多抱一会儿，放下时保持右侧卧位，预防吐奶、呛奶。 

5.2.2.7.3 若发生呛奶，应立即将新生儿面朝下，俯卧于母婴护理员大腿上，母婴护理员取坐位，一

手抱新生儿，保持其头低臀高，保持呼吸道通畅，另一手用空心掌叩击新生儿背部肩胛间区使呛入的乳

汁咳出，哭声响亮。 

5.2.2.7.4 如呛奶严重，在进行处理的同时应尽快拨打急救电话。 

5.2.2.8 智护训练 

5.2.2.8.1 根据新生儿健康状况，环境温度在 26 ℃～28 ℃，选择在进食前或奶后 1 h为新生儿做抚

触、被动操，锻炼四肢协调能力，开发感知觉能力，促进神经系统发育，提升智力水平。 

5.2.2.8.2 为新生儿做抚触、被动操时动作要轻柔，根据新生儿的感受随时调整抚触力度，被动操禁

忌强迫新生儿，注意安全，避免关节脱臼，每天 2～3次，每次 10 min 左右。操作前清洁并温暖双手。 

5.2.2.8.3 进行视觉训练时，使新生儿安静平躺，母婴护理员手持直径 8 cm～10 cm的红色小球，在

距离新生儿眼睛正前方 15 cm～20 cm 处轻轻摇动，吸引其注意力，当看到新生儿注视红球时，慢慢向

一侧移动红球，左右两侧轮流进行，每次时间不超过 2 min，如遇新生儿打哈欠等现象，应立即停止。 

5.2.2.8.4 进行听觉训练时，要保持环境安静，使新生儿仰卧，母婴护理员手拿摇铃在距离新生儿双

耳 15 cm～20 cm 处轻轻摇动，吸引新生儿转头或在新生儿耳边轻声呼唤，观察新生儿头部是否转向呼

唤的一方，左右两侧交替进行，每次时间不超过 2 min，注意摇铃声音不能太响。 

5.2.2.8.5 进行视听结合训练时，母婴护理员表情要丰富，声音要温柔可亲，同时注意新生儿的状态

变化。 

5.2.2.8.6 智护训练前应征求用户的同意，可以指导产妇及家属参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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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9 清洁消毒奶具 

5.2.2.9.1 奶瓶使用后均应清洁消毒，用中性清洁剂仔细刷洗奶瓶的各个部件，再用流动水冲洗干净，

倒扣奶瓶检查瓶体透明、无水滴挂奶瓶壁。 

5.2.2.9.2 消毒可使用煮沸消毒法、蒸汽锅消毒法，消毒时间在 15 min～20 min左右。消毒 24 h后，

未使用的奶瓶再次使用时应重新消毒。 

5.2.2.10 冲调奶粉 

5.2.2.10.1 冲调奶粉之前需仔细阅读外包装说明，查看保质期及开罐后的保存时间。 

5.2.2.10.2 按照奶粉说明书规定的水温及奶粉与水的冲调比例，根据新生儿的食量，确定喂养次数和

奶量。 

5.2.2.10.3 奶粉要充分溶解，摇匀，应现冲现喂，存放时间不宜超过 2 h。 

5.2.2.11 日常观察 

5.2.2.11.1 呼吸观察 

宜在新生儿安静或睡眠状态时观察，观察新生儿胸部或腹部的起伏情况，发现异常及时提醒用户处

理或就医。 

5.2.2.11.2 体温观察 

5.2.2.11.2.1 体温计使用前后均应消毒，宜在新生儿安静状态或喂哺后 1 h进行，每天测量 2次，可

在新生儿的颈部、腋下、口腔、肛门等部位进行测量。 

5.2.2.11.2.2 腋下的正常温度是 36 ℃～37 ℃，口腔的正常温度是 36.2 ℃～37.3 ℃,肛门正常温

度为 36.5 ℃～37.5 ℃之间。如使用体温计需夹紧持续测量 10 min。 

5.2.2.11.2.3 当新生儿哭闹、进食热奶、洗澡后以及室温过高时，新生儿体温都会较平时高一些，母

婴护理员要引起注意。 

5.2.2.11.3 啼哭观察 

应根据新生儿哭声的音质、音调，辨别啼哭的原因，如哭声表现为尖声地哭、嘶哑地哭、低声无力

地哭，亦伴有面色苍白、神情惊恐等反常现象，抱起后哭声仍不停止，应建议家属立即就医。 

5.2.2.11.4 大小便观察 

5.2.2.11.4.1 母乳喂养的新生儿大便呈金黄色或黄色，均匀呈膏状或带有少许黄色颗粒，不臭。每日

约 3～4 次；配方奶粉喂养的新生儿大便呈淡黄色或灰黄色，质硬，干大便有明显的蛋白分解的臭味，

每日 1～2次。 

5.2.2.11.4.2 根据喂养方式的不同，观察新生儿大小便的颜色、性状、次数、气味，来判断新生儿的

健康状况，并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如大便颜色、次数异常，应建议家属就医。 

5.2.2.11.4.3 新生儿出生后小便色微黄透明，开始量较少，一周后每天排尿 20 次左右，如果新生儿

出生 24 h后尚无小便排出或小便颜色、次数异常，应建议家属就医。 

5.2.2.11.5 红臀（尿布疹）观察 

定时给新生儿更换纸尿裤或尿布，保持局部的清洁、卫生和干爽，避免让新生儿长时间穿戴纸尿裤

或尿布。新生儿臀部每日应暴露2～3次，每次15 min～20 min。如出现红臀应建议家属及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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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1.6 黄疸观察 

5.2.2.11.6.1 在自然光线下仔细观察新生儿巩膜、皮肤粘膜、手脚心及全身皮肤颜色变化及新生儿精

神状况，并做好每日记录。 

5.2.2.11.6.2 发现新生儿巩膜、皮肤或粘膜发生黄染，吃奶正常，大小便正常，睡眠及精神状态良好，

可建议产妇本人适量增加液体摄入，以使新生儿得到充足的水分而加快代谢。 

5.2.2.11.6.3 产妇液体摄入足够，新生儿仍轻微黄染，则鼓励产妇继续母乳喂养。 

5.2.2.11.6.4 若新生儿黄疸逐日加重，巩膜、皮肤粘膜、手脚心亦出现黄染，但新生儿吃奶、大小便

无明显异常，精神状况良好，则建议停止母乳喂养 3 d，待黄疸减轻后再继续母乳喂养，停奶期间以奶

粉代替或就医咨询。 

5.2.2.11.6.5 若新生儿巩膜、皮肤粘膜及手脚心均黄染且迅速加重，伴有烦躁哭闹、精神萎靡，拒乳

或大便发白等异常情况，应建议用户立即带新生儿就医。 

6 服务基本流程 

服务接待 

服务机构应建立线上或线下接待平台，及时接收用户咨询及预订信息。接待平台应包括热线电话、

业务受理、传真等。接待信息应做好记录，并在规定时间内给予反馈。 

前期服务 

6.2.1 服务机构应了解和掌握用户的具体状况和母婴护理员具体工作。 

6.2.2 根据用户的要求，服务机构为用户推荐母婴护理员，双方达成协议后，安排母婴护理员到岗。 

6.2.3 根据用户需求制定母婴护理工作计划、工作内容及具体方案等。 

签订服务合同 

服务机构、用户、母婴护理员三方确定好工作具体方案与价格后，签订服务合同。合同内容包括服

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期限、服务质量、服务报酬、支付方式、服务双方的权利义务等。 

提供服务 

6.4.1 母婴护理员入户或入院时，应主动向用户出示自己的身份证及商务部家政信用查询平台的家政

服务员信用查询证书。 

6.4.2 应按照合同的要求提供相应的服务，并做好服务过程记录。 

服务回访 

6.5.1 服务机构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及服务结束后，均应进行跟踪服务及回访。 

6.5.2 对服务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及时处理，将处理结果在服务质量回访单中做好记录，保证提供

优质的服务。 

转案 

6.6.1 母婴护理员应及时发现、判断超出能力范围的特殊情况，并向服务机构汇报。 

6.6.2 服务机构、母婴护理员、用户三方共同协商，及时转案。 

6.6.3 应及时协商三方后续的工作，签订补充修改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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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结束 

6.7.1 服务期满或因其他原因结束服务时，母婴护理员应与用户、服务机构或接任人员做好交接工作，

服务机构应督导并征求用户意见，填写用户意见反馈表。用户意见反馈表见附录 A中 A.1。 

6.7.2 交接记录及用户意见反馈表经母婴护理员、用户双方签字，应于服务结束后及时交回服务机构。 

7 服务评价与改进  

评价  

7.1.1 评价主体  

评价主体包括但不限于：  

a) 服务组织自我评价； 

b) 客户评价；  

c) 第三方评价。 

7.1.2 评价依据  

评价应遵循的依据包括但不限于：  

a)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b) 相关的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 

7.1.3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安全事故发生率应为 0； 

b) 不良事件如呛奶意外、跌伤、烫伤漏报率应为 0； 

c) 服务协议签约率应达 100%；  

d) 服务档案建档率应达 100%；  

e) 服务对象及家属满意度应≥85%；  

f) 有效投诉结案率应达 100%。 

7.1.4 评价方法  

评价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a) 以上门、电话、信件和网络等形式进行意见征询； 

b) 实地察看，现场问询；  

c) 检查考核。  

7.1.5 评价后形成评价结果 

评价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a) 制定评价计划；  

b) 评价准备；  

c) 评价实施；  

d) 编写评价报告；  

e) 评价结果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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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进  

7.2.1 服务机构应根据评价结果，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服务制定纠正或改进措施，并跟踪实施和及时

改进，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7.2.2 服务机构应组织服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按规定收集信息，及时分析不合格原因，制定纠正措施，

对服务或管理进行调整，避免不合格再发生。  

8 纠纷处理 

遵循原则 

纠纷处理应遵循的原则是有章可循、及时处理、分清责任、留档分析。 

处理方法 

母婴护理员在服务过程中与用户发生纠纷时，应及时向服务机构反映，服务机构根据实际情况，配

合用户及有关部门妥善处理。纠纷处理具体方法包括： 

a) 协商和解； 

b) 由行业协会调解； 

c) 请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解； 

d) 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e) 向法院提请诉讼； 

f) 其他司法途径。  

9 监督与投诉 

服务机构应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外公布监督和投诉电话、投诉方法、投诉流程，建立服务质量投

诉及纠纷处理、反馈机制，按照 GB/T 19012的要求处理投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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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用户意见反馈表 

用户意见反馈表见表A.1。 

表A.1  用户意见反馈表 

客户姓名                        联系电话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服务人员姓名                    联系电话                  入户时间     年     月     日 

请根据您的亲身感受对每一个问题以打“√”的方式选择一个答案，客观地反应出您的看法。 

一、工作人员满意度调查 

1、工作人员是否对您及您的家人进行回访：      是□      否□ 

2、您对接待工作是否满意：                    是□      否□ 

3、意见或建议：                                                                       

二、服务人员满意度调查 

调查内容 

 

调查结果 

非常满意 较满意 满意 一般 不太满意 不满意 很不满意 

工作态度        

文明礼仪        

卫生习惯        

守时守信        

服务技能        

沟通能力        

服务质量        

工作效率        

综合评价        

改进意见  

 

 

客户签字：                                                年        月       日 

 

 

 

 


